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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
十月廿七日，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邀請了世界各地十二類宗教的領袖在義大利為世界和平而祈禱。依英文字母排列，與會的宗教領袖來自大同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耆耶教、猶太教、回教、神道教、錫克教、祅教，以及非洲及美洲的土著傳統宗教，雖然，當天世界各地仍舊有不少爭戰，但是現實世界的這種爭戰紛擾也正是當前宗教領袖關心之所在。例如，年初，達賴在印度舉行盛大法會，也為世界和平而誦經祈禱，目前德萊莎修女遠赴蘇丹饑荒戰亂地區試圖為解決問題而努力。
其實，自古以來在人類社會裡，宗教就與苦難的解救結合在一起。不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宗教總是解救苦難的重要憑藉。由於科技文明的進展，民眾知識水平的提升，有些苦難多可以用現世的手段來解決，但是也有許多的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仍然使俗世的領袖們不知所措，亦無能為力。因此，以其關懷終極的精神，宗教界人士對現世的沉淪不時表示關切，甚至試圖以宗教行動來加以解決。也就是這樣，在多元化的社會裡，宗教和現實，宗教和政治之間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就成了問題。
宗教體現彼此尊重相互合納

像教宗這樣邀集不同宗教的領袖，一起來為世界和平祈禱，一方面固然顯示了宗教是多元的，也體現了彼此尊重相互含納的精神。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自然滋生出宗教眞理的問題，因為許多宗教都是宣稱其教義是唯一的眞理，而這麼多的唯一就不再是唯一的了。這種矛盾也正是現代社會宗教現象的特性和問題的所在。
目前，在美國，基督教基要派，以其自我獨尊的虔誠信仰試圖擴張其影響力，進行社會乃至政治的改革運動。他們成功地製作宜教性的電視節目，據教會機構的調查統計，收看這類節目的觀眾達二千多萬人。因此奉獻源源不斷，財力相當充沛，甚至有餘力將這類節目輸出國外，像在台灣播映的七百俱樂部。這種電子教會（electronic church）的崛起不僅是八十年代美國的重要宗教現象，更由於其間有若干教會領袖，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乃對美國的政治和外交產生了爭議性的影響。
九月間，七百俱樂部的主席人羅伯成（Pat Robertson）宣佈辭去主持人的位置，為尋求競選下任美國總統而舖路。十月中，更以控制兩位國會議員的方式製造輿論機會，目前更在維吉尼亞洲積極部署簽名運動探測民意並企圖造成競選聲勢。另一位影響力可能更大的領袖，法維爾（Jerry Falwell），不僅在維吉尼亞洲林琴堡創辦了一個目前擁有一萬七千人的全國第二大的教會，在電子教會的領袖中也最受注目，同時更創辦了一所教會大學積極培養人才以擴展其傳教事業。法維爾更引人注意的是，他是「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的會長。道德多數是基督教基要派組成的一個政治團體，不是宗教團體。在一九八○年，幫助雷根競選，一九八四年盡全力打擊參與競選的自由派國會議員候選人。這個團體實際有多大的影響力很難估量，但造成很大的聲勢却是事實。
法維爾在政治上非常保守，去年曾去南非的問題，回來後，極力斥責反隔離運動的人士，並頌揚南非白人政府，他甚至口不擇言說屠圖土教「騙人」，後來又向屠圖道歉。他在馬可仕沒有跨台前在菲律賓，向菲國人士說，只有在馬可仕領導之下，你們才能享受如此自由和美好的生活。縱使如此，他在美國國內還是有相當影響力，他的教會和電視節目也十分受人矚目。
基要派在文教方面拓影響力

基督教基要派在教育文化方面也竭力拓展其影響力。例如，他們全力支持司法部部長米西所推動的反變色運動。最近，更在田納西州和阿拉巴馬州控告公立學校採用違憲的教科書。他們認為只有基督教才是眞的，學校應該在課程內教授基督教　義，而不應給予所有宗教同等待遇。他們更指控學校傳播世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m），使得他們對子女的基督教教育無法開展。有不少家長，甚至因此拒絕送小孩上學，而由自己在家裡教。
十月二十四日，田納西洲格陵維爾的聯邦法官方丹爾，出人意表地宣判公立學校違憲，因為學校要求基要派信徒的子女去讀那些攻擊其宗教信仰的教科書。此一宣判使得輿論譁然。基要派信徒雀躍萬分，但大部份法學界人士都不以為然。信徒們認為，教科書裡主張所有宗教都值得尊重，並提倡男女平等、人文主義，及和平主義，這些都是反基督教的。教徒甚至要求採用和他們信仰相合的教科書，法官對這方面的要求予以拒絕。只准許學生免讀有關的課目。
杜克大學的憲法專家德林格爾指出，最高法院從沒有做過這樣的判決，要政府刻意去迎合宗教反對者的要求。耶魯大學法學教授馬歇爾則指出，這樣的判決使得學校簡直沒有辦法採用任何教科中。
宗教自由分際須靠民主支持

基要派的激進立場和教宗極為寬容的精神形成强烈的對比。但是，在現實的社會裡，基督教基要派試圖在多元化的社會裡以唯我獨尊甚至傾向於以神治國的做法注定是不可能的，而宗教界人士將各類宗教一視同仁的做法，雖較符合多元社會的狀況，但對宗教所具之獨異性却多少有點不諧調。

因此，宗教自由看似現代社會所應具有的基本而必要的條件，但宗教自由的眞諦及分際却是十分微妙的。大致上，像上述基要派所引起的爭論與混亂在美國歷史上並非少見。所幸，在美國獨立之初，就確立了國家與宗教分離的原則，在諸多爭議中，都以這個基本精神予以化解。對這個原則的奠立有重大貢獻的湯瑪斯，傑弗遜在其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中，曾明確指稱，所有的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個人不應因其宗教信仰而減損、增加、或影響其公民的權益。

若以這個原則作為宗教自由的分際，美國基督教基要派人士極端的主張當然是可訾議的。他們試圖以宗教的理由擴張自己在教育上的權益，相對的，也減弱了其他宗教團體的權益。也因此，田納西的聯邦法官拒絕教徒將其教義納入公立學校教科書的要求。至於，基要派領袖這幾年在政治上試圖擴張其影響力，甚至成立政治性團體或試圖競選美國總統。基本上，他們當然有這種權力，因為他們也是公民。雖然其宗教信仰影響了他們的政治立場，但在實際政治過程中，他們必須取得大多數公民的認可始能落實。由於社會是多元的，宗教團體也互相有異，試圖以單一宗教立場影響政局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宗教自由的分際尚需由民主的制度和多元化的社會來支持。
回顧國內的狀況，依據憲法，大部份的宗教團體都享受了充份的自由，有時也獲得政府人力物力上的支持，但是，以往由於主管宗教事務的各類黨政機構，對宗教缺乏了，而誤將宗教視為可資動員的社會乃至政治力量，不僅造成對少數宗教團體的誤解和迫害，更以黨政力量去直接干預宗教事務。例如，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下，黨政機構以往對宗教團體的支持和補助是不當的，更嚴重的是，以不明確的政治理由或不確實可靠的證據而對少數宗教團體採取各種管制或壓迫措施，更是背離了政教分離和宗教自由的原則。
徹底解決問題有待竭誠合作

不過，值得慶幸而令人感佩的是，近年來，主管宗教事務的行政部門，在這方面有極大的改善。對於一貫道、長老會、和新約教會的處理日漸開明而理性，亦愈來愈能掌握住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這是極值得讚揚的。當然，我們目前還面臨不少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例如天帝教和一貫道的登記問題，對某些宗教團體成員的不當監視乃至壓迫的問題等，仍須政府有關單位儘早妥善處理。其間，宗教團體的登記問題，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則下，似可開放登記，並且儘量減少限制條件。或者，亦可放棄登記的作法，因為嚴格說來，目前政府承認的合法宗教中也有沒有登記的。宗教團體若因傳教及其他相關事務的需要，自可以人民團體或財團法人的方式另行登記。

內政部目前對困擾多年的新約教會問題已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往因誤解而造成的不幸可獲得適當的彌補。但是，問題的徹底妥善解決尚需教會及政府有關部門竭誠合作。在國內，我們缺乏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尤其是司法單位，對宗教自由的眞諦甚少予以深入而愼重的考慮。新約教會問題的解決當可幫助我們了解宗教的性質及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

最後，不僅是政府有關單位應對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有深切的了解與掌握，宗教團體本身亦應對此有所認識。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情況下，宗教界人士一方面應盡量避免將宗教與政治力量相結合，另一方面，在確保宗教自由的權益時，却不可存有以神治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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